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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中医大团〔2023〕32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中医药大学“第二课堂成绩单
制度”实施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、团支部：

为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，

根据团中央学校部《高校共青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”试点工

作实施办法》要求，经研究，对《广西中医药大学“第二课堂成

绩单制度”实施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进行了完善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共青团广西中医药大学委员会

2023 年 8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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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医药大学“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”实施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根据团中央学校部《高校共青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”试

点工作实施办法》要求，为全面推进学生素质教育，建设成为以

中医中药学科为主体，医、理、工、管兼容，产学研结合突出、

民族医药特色鲜明、人文精神高贵的国内知名、区域一流的综合

性中医药大学，培养综合素质高、创新创业能力强的应用型中医

药民族医药人才及其他复合型人才，将“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”

深度融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，做好“第二课堂”教育管理实施工

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“第二课堂”是指在第一课堂外，全

日制本科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利用课外时间独立或在教师

指导下参与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、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、科技学

术和创新创业、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、社会工作社团活动、专业

技能培训等各类课程及活动。

第二条 “第二课堂”教育是对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补

充和完善，学生需根据“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”规定，参与并完

成“第二课堂”课程或实践活动评价考核规定，方可获得“第二

课堂”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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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“第二课堂”学分是学校全日制本科生必修的课程

学分。四年制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至少获得“第二课堂”4

个学分、五年制本科学生应至少获得 6 个学分，专升本学生应至

少获得 2 个学分方可毕业，毕业时需打印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并

盖章后装入学生档案。

第二章 课程体系及内容

第四条 “第二课堂”课程体系分为以下七个类别：思想政

治与道德修养、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、科技学术和创新创业、文

化艺术与身心发展、社会工作社团活动、专业技能培训、各类课

程，包括内容如下：

1.“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”：主要包括学生入党、入团情况，

学生参加党校、团校培训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经历，参

加思想引领类活动、主题班会全勤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

2.“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”：主要包括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

动、境外学习交流、岗位见习、社会公益、无偿献血、造血干细

胞捐献登记、赛会服务及其他实践活动、志愿服务的经历，以及

获得的相关荣誉。

3.“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”：主要包括学生获得的个人荣誉

表彰、奖学金、参与杏林讲坛、各级各类文艺体育活动、传统文

化活动的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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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“科技学术和创新创业”：主要包括学生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、大学生科研训练课题、参与各级各类学术科技、创新

创业竞赛和活动的经历及获得的相关荣誉，以及发表的学术论文、

出版的学术专著、取得的发明专利等。

5.“社会工作社团活动”：主要包括学生助学、助研、助管

类、党政机关挂职锻炼工作履历、社团专项培训、学生干部考核，

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

6.“专业技能培训”：主要包括学生通过全国大学生英语能

力考试、计算机等级考试、参加各类技能培训的经历，以及获得

的相关荣誉。

7.“各类课程”：主要包括未能被上述内容包括，学校各部

门、学院、社团申请开设的课程以及学生的其他重要经历或成果。

第五条 课程体系设本科生必修课，限选课和选修课。《校

史校情教育》、《新生启航教育》为必修课，学生在校期间必须

参加学习，共计 0.5 学分；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、社会实践与志

愿服务、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课程为限选课，学生在校期间思想

政治与道德修养至少选修 0.5 学分、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2 分、

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 0.5 学分，共计 3 学分，其他类别为选修课，

学生可根据个人需求选修并获得相应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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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学分评价体系及内容

第六条 “第二课堂”学分评价体系主要针对学生参与“第

二课堂”活动的情况，开展系统的记录和评价，并进行学分核定。

包括以下 3 个层面：

1.课程学分：“第二课堂”必修课、限选课均设定课程学分，

选修课可由开课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申请授予课程学分。学分计分

方法参照《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课堂学分认证细则》执行。

2.评价记录：对学生参与“第二课堂”活动的过程和成果进

行真实客观的记录，同时依据活动种类、等级、参与方式的不同

授予荣誉学分并在成绩单中予以反映。

3.综合评定：依托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对学生综合素质能力

进行鉴定，其中四年制本科生 4 个学分为合格、6 个学分为良好、

8 个学分及以上为优秀。五年制本科生 6 个学分为合格、8 个学

分为良好、10 个学分及以上为优秀。

第四章 组织管理机构

第七条 学校成立“第二课堂”建设与评定委员会，委员会

由分管校领导、校团委、学工处、教务处等相关单位负责任组成。

委员会主要职责是：总体规划与设计学校“第二课堂”培养方案、

课程体系建设、学分认定与预警审核机制等工作。

第八条 委员会在校团委设立管理办公室，下设“第二课堂”

学分认证中心，负责具体实施“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”的课程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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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学分核定等工作，各学院成立“第二课堂”学分认证小组，

负责本学院“第二课堂”课程管理和学生学分的申报、认定工作。

第九条 各学院“第二课堂”管理工作组可结合学院人才培

养方向，学生综合素质成长需求申请组织开展“第二课堂”课程

建设，填写《广西中医药大学“第二课堂”学分制课程开课申请

表》，并申请相应类别的“第二课堂”学分。

第五章 学分的管理与使用

第十条 “第二课堂”数据管理依托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校

共青团研究中心开发的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网络管理系统（到梦

空间）实施，在系统内进行各级“第二课堂”活动发布、审核，

对学生参与“第二课堂”活动的实时记录、评价和学分认证等。

第十一条 学生“第二课堂”学分核定工作于每年 10 月中

旬进行，由二级学院团委具体负责实施，学院审核结果经统一公

示后报校团委、教务处存档，每学年课程学分少于 0.5 分，将予

以学籍警示。

第十二条 学生每学年累计完成不少于 0.5 学分。每学年达

到 1 学分，方可参加评奖评优。

第十三条 “第二课堂”课程学分按学年、学生年级设定最

低学分要求，各级各类学分申请不设上限，学生在达到规定课程

学分的基础上，可选择其他“第二课堂”课程活动申请各级各类

学分，对于超出部分的学分同样进行学分认证与综合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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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“第二课堂”学分原则上需在毕业前一个学期内

修满，每年 6 月开展毕业生学分认定工作。学生本人登陆管理系

统打印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上交学院团委审核，审核无误后盖章

认定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并装入档案袋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凡弄虚作假申请“第二课堂”学分的学生，一经

发现取消学分，并根据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考试违规处理实施办法》

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第十六条 凡本办法中未涉及到、但需要予以学分认证的课

程活动可由学院“第二课堂”学分认证小组进行认定，上报校团

委“第二课堂”学分认证中心审核通过并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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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广西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2023 年 8 月 18 日印发


